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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独立意见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 号：

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 等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公司累计及当期对外

担保、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并对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

查和问询。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累计及当期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往

来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2016年 1-6月，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任何法人单位、非

法人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任何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2、2016年 1-6月，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延续到报告期的违规占用资金情况。 

二、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由于海欣食品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确定的10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放弃认购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对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名单进行了调整。 

经过以上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原176人调整为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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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10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的合计15万股限制性股票中的13万股由其他激励对

象认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由1530万股变更为1528万股。 

由于公司董事长滕用雄先生，董事、浙江鱼极和舟山滕新执行董事滕用伟先

生，董事、东山腾新董事长兼总经理滕用庄先生，董事、总经理滕用严先生在本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前 6 个月内发生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因此上述 4 人拟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将自其最后一次减持本公司股票之日起 6 个月后授予。在相

关条件满足后，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上述 4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宜，

因此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为 162 人，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权益数量为 1028

万股。 

2、董事会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6 年 8 月 19 日，该

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 1-3 号》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

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3、调整后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

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

排。 

5、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

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

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6年8月19日，授予162

名激励对象1028万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胡继荣、张伙星、肖阳 

2016年8月19日 




